
证券简称：*ST天业

证券代码：002459

披露日期：2014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新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宏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家富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202,286,231.40 142,488,585.74 4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92,964.73 -42,284,517.97 4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338,160.81 -42,717,038.97 4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094,124.32 57,999,925.99 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 -0.19 4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 -0.19 4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74% -4.67%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535,966,238.76 1,623,306,355.19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7,790,258.17 500,797,955.92 -4.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63,540.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3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939.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8.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825.06

合计

2,145,196.0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30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建兴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2% 31,398,723 0

质押

25,000,000

朱新生 境内自然人

12.24% 27,216,468 24,710,000

质押

24,710,000

胡志军 境内自然人

7.41% 16,478,812 16,478,812

质押

16,290,000

何昌珍 境内自然人

3.47% 7,708,100 0

质押

5,474,700

马莉 境内自然人

1.78% 3,947,000 0

王金祥 境内自然人

1.24% 2,752,032 2,064,024

王秋珍 境内自然人

0.91% 2,018,099 0

黄雁举 境内自然人

0.69% 1,538,800 0

王福新 境内自然人

0.63% 1,411,431 0

张明铎 境内自然人

0.61% 1,354,26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31,398,723

人民币普通股

31,398,723

何昌珍

7,7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08,100

马莉

3,9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7,000

朱新生

2,506,468

人民币普通股

2,506,468

王秋珍

2,018,099

人民币普通股

2,018,099

黄雁举

1,5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8,800

王福新

1,411,431

人民币普通股

1,411,431

张明铎

1,354,264

人民币普通股

1,354,264

谢春雨

981,209

人民币普通股

981,209

李力

9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91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朱新生、胡志军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天业通联

19.65%

股

权。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黄雁举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参

与此业务的股份数量为

1,508,500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及原因

1）货币资金较上年增加4,426.52万元，增长了128.83%，主要原因：本期办理的信用证保证金增加所致。

2）应付利息较上年增加472.97万元，增长了300%，主要原因：本期已计提未支付利息增加所致。

2、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979.76万元，增长了41.97%，主要原因：本期实现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6,612.96万元，增长了51.62%，主要原因：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62.42万元，降低了85.36%，主要原因：本期缴纳的税金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及原因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8,897.25万元，增长了60.17%，主要原因：本期公司收回

货款增加所致。

2）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1,273.80万元，降低了95.45%，主要原因：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所

致。

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793.04万元，降低了96.31%，主要原因：本期收到的往

来款减少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0.60万元，降低了77.99%，主要原

因：本期资产购置减少所致。

5）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636.66万元，降低了66.48%，主要原因：本期偿还银行贷款减少

所致。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67.19万元，降低了62.73%，主要原因：本期支付

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4年2月24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4年3月12日，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3月28日，公司提交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受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4

年

02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

年

02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

年

03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

公告

2014

年

04

月

01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朱新

生、胡

志军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与天业通联现有主要业务有直接竞

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若天

业通联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

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

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 或以参股但

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天业

通联新的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活动； 如若其控制的单位出现与

天业通联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

况时， 天业通联可以提出采取优先

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

业务集中到天业通联经营； 并承诺

不以天业通联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

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进而损

害天业通联其他股东的权益。

2009

年

03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4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5,000

至

-3,50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878.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本期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2

、本期的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3

、本期的对外投资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新生

2014年4月24日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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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开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晓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036,858.28 119,583,706.08 6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88,559.49 30,437,986.39 6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442,090.99 29,908,360.60 6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94,863.61 59,943,033.32 -7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4% 1.41% 0.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08,828,446.85 3,654,308,708.04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81,229,165.78 2,230,576,673.73 2.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46,468.50

处置固定资产

合计

46,468.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1,22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5% 267,192,000 267,192,000

质押

85,726,000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8% 32,4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4,300,000 0

赵兰妹 境内自然人

0.51% 2,730,000 0

王淑筠 境内自然人

0.26% 1,403,940 0

伦绪锋 境内自然人

0.20% 1,050,000 0

保德信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客户资金

其他

0.18% 940,760 0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其他

0.18% 937,042 0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900,000 0

楚洪范 境内自然人

0.16% 847,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赵兰妹

2,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0,000

王淑筠

1,403,9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940

伦绪锋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保德信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940,760

人民币普通股

940,760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937,042

人民币普通股

937,042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楚洪范

8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847,100

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

安保资本中国成长基金

832,680

人民币普通股

832,6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和上述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1,350

万股股份外， 还通过海通证券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90

万股股份， 实际合

计持有

3,240

万股股份。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报告期末2,231.64万元，较上年末较上年增加15727.25%，应付票据报告期末4,755.21万元，较上年

末增加58.32%�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使用多元化的结算方式，降低收付款风险。

2、预收款项报告期末3,965.7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0.72%�的主要原因是：EPC项目增加使预收款项增加。

3、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1,134.03万元，较上年末减少41.37%� 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差异为年初含应付年终

奖金额。

4、应付利息报告期末107.9万元，较上年末减少54.9%的主要原因是：贷款本金减少，应付利息相应减少。

5、预计负债报告期末798.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80.79%�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完工项目，质保金相应增

加。

（二）利润表

1、主营业务利润报告期5,577.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57%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EPC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云冈脱硝、风陵渡脱硝等BOT项目投运，导致收入大

幅增长。

（2）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的增长，相关成本同步增长。

2、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134.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8.48%�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的增长，应交营业税

及流转税对应的附加税同步增长。

3、财务费用报告期-90.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82万元的主要原因是：未用于投资项目的一般借款本金

减少，导致费用化利息支出减少。

4、营业外收入报告期4.7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2.17%� 的主要原因是：石膏收入的减少导致石膏销售所享

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减少。

5、所得税费用报告期581.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6.2%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利润增加导致。

（三）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1,739.4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0.98%的主要原因是：EPC建造业务

及特许业务增加导致采购量增加，同时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涨。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8,25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8.34%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为

运城、云冈等BOT在建项目的初始阶段，预付款投入较大，报告期在建BOT项目减少，投入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16,498.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23.62%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赤峰博元子公司新增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4年1月，公司与与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署《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烟气脱硫特许经营权项目（BOT）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公司承担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管理脱

硫脱硝设施，享有脱硫脱硝电价及全部脱硫副产品所带来的收益。特许经营期限与机组运营期限相同。特许经营

期满，承包方将项目设施无偿、完好地移交给发包方或自行拆除。电厂自该项目开始享受脱硫电价之日起,按实

际享受的脱硫电价向公司支付脱硫服务费。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正在工程建设中。

2、2014年1月，公司为拓展公司国际市场领域业务，以自有资金在波兰共和国设立全资子公司。目前公司已

正常运行。

3、 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议

案》，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122号）后，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利率变动情况，研究发行时机，积极开展发行准备，并会

同主承销商向潜在投资者进行积极推介。但由于债券发行市场利率水平、供需情况等发生较大变化，发行公司债

券的综合融资成本较高，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不能实现降低财务费用的目的，为保障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考虑

到公司实际情况，经慎重研究，终止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烟气脱硫特许经营权项目（

BOT

）

承包合同正式签署

2014-01-18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4-

005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在波兰共和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2014-01-22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4-

010

）《对外投资的公告》

关于终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2014-02-27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4-

018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和一致行

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地和与自然人股东张联合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4-

22

三十六个月

严格

遵守

承诺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除上述锁定和限售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穆泰勤、张联合、刘英华、

洪珊珊还承诺：上述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离职后

18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

2011-4-

22

-

严格

遵守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50.00%

至

70.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432.80

至

14,090.5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288.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3

年新增脱硫运营业务运行较为稳定，

2013

年起脱硝

运营项目陆续投运，武乡脱硫脱硝项目投运，为

2014

年

上半年带来新的增长；在建

EPC

项目较上年同期增加较

多，

EPC

项目实现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有证券投资情况。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开元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2014-038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

时，下午 13:00-15:00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下午

15:00至2014年4月25日下午15:00�时。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开元先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十一层大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6人，代表股份299,790,9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56.2671%。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人，代表股份299,59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56.23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91,2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9%。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2014年4月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9,752,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3%；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3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0%。

（二）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三）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四）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五）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746,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2%；反对43,24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支付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八）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9,738,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5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董事会秘书代为宣读了独立董事肖遂宁先生、张建平先生、桂松蕾女士的2013年度

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热熔冰律师、高银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陆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海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92,994,029.60 89,772,393.06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43,524.06 8,585,066.80 -4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29,577.04 8,481,282.52 -4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82,971.32 -18,246,459.61 -3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8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8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96% 2.7% -1.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720,619,246.32 644,507,186.13 1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7,369,576.86 350,978,334.17 53.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3,737.31

出售固定资产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9,000.00

科研项目扶持

14

万，工业先

进奖

5

万，创业补贴

3

万，递延

收益摊销

6.9

万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315.67

合计

213,947.0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15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蓝海投资江苏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7% 63,256,546 63,256,546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8.72% 25,101,804 25,101,804

上海东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3,774,567 3,774,567

上海力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 3,365,502 3,365,502

海门金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1,955,000 1,955,000

上海金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1,896,581 1,896,581

上海攀成德企

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575,000 575,000

上海聚慧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575,000 575,000

吕爱连 境内自然人

0.39% 527,697 527,697

张晓洲 境内自然人

0.35% 473,239 473,23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吕爱连

527,697

人民币普通股

527,697

张晓洲

473,239

人民币普通股

473,239

杨萍香

305,727

人民币普通股

305,727

陈强

2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

邹荣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李谕霖

192,435

人民币普通股

192,435

黄长富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周军

161,149

人民币普通股

161,149

郭丽清

153,976

人民币普通股

153,97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

强

11

号

1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和股东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陆挺）控制，股东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力

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伍朝阳）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比较合并财务报表各科目金额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2013

年

1- 3

月

变动金额、幅度

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11,326,712.15 50,605,977.47 60,720,734.68 119.99% 1

应收账款

133,708,262.00 101,588,942.32 32,119,319.68 31.62% 2

其他应收款

2,507,615.43 1,489,440.84 1,018,174.59 68.36% 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25,879.16 1,665,131.26 1,560,747.90 93.73% 4

短期借款

139,000,000.00 244,000,000.00 -105,000,000.00 -43.03% 5

预收款项

1,772,722.41 3,502,217.17 -1,729,494.76 -49.38% 6

应付职工薪酬

12,006,645.84 22,779,697.17 -10,773,051.33 -47.29% 7

应交税费

5,572,968.99 3,732,568.10 1,840,400.89 49.31% 8

其他应付款

7,760,218.71 1,565,612.73 6,194,605.98 395.67% 9

资本公积

205,732,701.86 54,450,641.86 151,282,060.00 277.83% 10

管理费用

13,488,787.31 9,068,299.87 4,420,487.44 48.75% 11

财务费用

2,828,969.51 4,041,886.93 -1,212,917.42 -30.01% 12

营业外收入

289,000.00 129,294.57 159,705.43 123.52% 13

所得税费用

494,868.45 1,582,930.20 -1,088,061.75 -68.74%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982,971.32 -18,246,459.61 7,263,488.29 -39.81%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8,237,961.90 -5,107,488.59 83,345,450.49 -1631.83% 16

上述主要会计报表科目变动原因的说明：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公司1月份IPO发行股份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受客户回款习惯影响，一季度回款额低于销售额所致。

3、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是计提定期存款利息及员工备用金增加所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是由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以及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到期正在申报中，根

据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先按25%交纳，因此调整以前年度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5、短期借款减少，主要是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6、预收款项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末收到部分客户银行承兑汇票，一季度发货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原因是2013年度计提的年终奖在2014年1月发放所致。

8、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代收股东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发售股份款，正在办理购汇审

批手续，尚未支付。

10、资本公积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IPO发行新股溢价所致。

11、管理费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IPO发行新股发生的路演等其他相关费用所致。

12、财务费用减少，主要原因是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13、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4、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原因是利润减少及所得税率变动影响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货款回笼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增加资金流入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 / / /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自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轮

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金轮股份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

份可以流通和转让。所持金轮股份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金轮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价

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所持金轮股份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

之日，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自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轮

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也不由金轮股份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

份可以流通和转让。所持金轮股份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金轮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价

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所持金轮股份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

之日，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本公司作为金轮股份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

与或进行与金轮股份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金轮

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 严格遵守公司章程，

保证金轮股份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将善意

履行作为金轮股份主要股东的义务，不利用

股东地位，促使金轮股份的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做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

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公司同意给

予金轮股份赔偿。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

之日，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作为金轮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

进行与金轮股份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金轮股份

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保证

金轮股份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将善意履行

作为金轮股份主要股东的义务，不利用股东

地位，促使金轮股份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

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违反

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公司同意给予金

轮股份赔偿。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

之日，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所持金轮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金轮股份

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金轮股份的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金轮

股份上市后至上述期间，金轮股份发生派发

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

调整。）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

2014

年

7

月

28

日

截至公告

之日，尚

未出现承

诺触发条

件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所持金轮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金轮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

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所持金

轮股份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金轮股份上市后至上述

期间，金轮股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

相应调整。）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4

年

7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金轮科创股

份有限公司

若本公司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并已由有权部门作

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判

决的， 在相关行政处罚或判决作出

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召

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 通过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所有新股的具体方案的

议案，并进行公告。本公司将以不低

于发行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在本公司上市后至上述期

间，本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 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

应调整。）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若金轮股份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金轮股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已

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

院作出相关判决的， 在相关行政处

罚或判决作出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

内， 本公司将依法提出购回已转让

的原限售股份的具体方案， 并进行

公告。 本公司将以不低于发行价格

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在金轮

股份上市后至上述期间， 金轮股份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若金轮股份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

断金轮股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已

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

院作出相关判决的， 在相关行政处

罚或判决作出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

内， 本公司将依法提出购回已转让

的原限售股份的具体方案， 并进行

公告。 本公司将以不低于发行价格

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在金轮

股份上市后至上述期间， 金轮股份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金轮科创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金轮股份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金轮股份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本人将严格遵守执行金轮科创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

于公司股票上市后股票价格稳定措

施的预案》，包括按照该预案的规定

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在金轮科创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公司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最近一期公开披露财务报

告每股净资产时， 且在符合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

下， 本公司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回购股份的预案投赞成票。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在金轮科创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公司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最近一期公开披露财务报

告每股净资产时， 且在符合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

下， 本公司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回购股份的预案投赞成票。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在金轮股份上市后， 将严格遵守上

市前做出的股份锁定及减持限制措

施承诺，股份锁定期满后，上市后第

4

年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份总股

本的

5%

， 上市后第

4

年和第

5

年

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份总股

本的

10%

，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金轮股份的股票时，将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未来减

持金轮股份的股票， 若预计未来一

个月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金

轮股份总股本

1%

，将通过大宗交易

系统进行减持。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9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在金轮股份上市后， 将严格遵守上

市前做出的股份锁定及减持限制措

施承诺，股份锁定期满后，上市后第

4

年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份总股

本的

5%

， 上市后第

4

年和第

5

年

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份总股

本的

10%

，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金轮股份的股票时，将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未来减

持金轮股份的股票， 若预计未来一

个月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金

轮股份总股本

1%

，将通过大宗交易

系统进行减持。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9

年

1

月

28

日

截至公告之

日，尚未出

现承诺触发

条件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本

公司将严格履行其上市前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并自愿接受如下约束措

施： 若违反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承诺， 则减持

所获资金应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

管，以做稳定股价措施等所用，同时

本公司所持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将自减持之日起自动锁定

12

个月； 若本公司未能履行其他相关

承诺， 自违约之日后本公司应得的

现金分红由金轮股份直接用于执行

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公司

未履行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直至本公司履行承诺

或弥补完上市公司、 投资者的损失

为止。同时，在此期间，本公司不直

接或间接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上市

公司董事会可申请锁定本公司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述

承诺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本

公司将严格履行其上市前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并自愿接受如下约束措

施： 若违反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的承诺， 则减持

所获资金应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

管，以做稳定股价措施等所用，同时

本公司所持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将自减持之日起自动锁定

12

个月； 若本公司未能履行其他相关

承诺， 自违约之日后本公司应得的

现金分红由金轮股份直接用于执行

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公司

未履行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直至本公司履行承诺

或弥补完上市公司、 投资者的损失

为止。同时，在此期间，本公司不直

接或间接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上市

公司董事会可申请锁定本公司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述

承诺

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若金轮股份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存

在差异致使金轮股份及其子公司遭

受损失或有权机关处罚， 本公司愿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并承担由此造

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2014

年

01

月

28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

日，承诺人

遵守了上述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40%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630

至

2,18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720.9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市支付路演等相关费用以及所得税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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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4月15日以直接送

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4年4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表决形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钱锡麟、贺

小勇、陆健、白勇斌、邵文海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与本决议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二）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与本决议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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